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国家知识产权示范企业、
优势企业、北京市知识产权优势单位
奖励申报书



申报单位：	（盖章） 
项目联系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联系电话：	  
提交日期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


北京市石景山区市场监督管理局编制
2025年



信用承诺书

我单位已完全了解《关于开展2023年度石景山区知识产权支持政策申报的通知》及相关政策法规，并郑重承诺如下：
1.本单位近三年信用记录良好，无违法违纪行为。
2.本单位提供的所有材料均依据申报要求如实提供，全部真实有效，无任何虚假伪造。
3.如果获得本专项资金支持，本单位承诺配合政府有关部门的监督和管理工作，同意接受相关部门的检查和审计。
4.如违背以上承诺，我单位及相关责任人员愿意承担相关责任，同意有关主管部门取消我单位申请资格、收回拨付经费并将相关失信信息记入公共信用信息系统。严重失信的，同意在相关政府门户网站公开并由我单位承担其他相关法律责任等。

法定代表人（签字/签章） ：
项目申报单位（公章）：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日期：    年   月   日 

一、申报单位基本信息
	企业基本情况
	企业名称
	

	
	注册地址
	

	
	统一社会信用代码
	

	
	注册日期
	

	
	注册资本（万元）
	

	
	技术领域
	

	企业资质
	国家高新技术企业
	□是   □否

	
	中关村高新技术企业
	□是   □否

	
	专精特新企业
	□是   □否

	
	北京市创新型中小企业
	□是   □否

	账户信息
	企业银行账号
	

	
	开户行名称
（具体到支行）
	

	企业法定代表人/负责人
	姓	名
	
	职	务
	

	
	固定电话
	
	手	机
	

	企业联系人
	姓	名
	
	手	机
	

	
	固定电话
	
	E-mail
	

	
	通讯地址
	
	邮编
	

	上一年度企业经营情况
（万元）
	企业总收入
	

	
	企业利润
	

	
	缴纳税额
	

	
	研究开发经费
	

	企业人员
情况
	企业职工总数
	
	研发人员数
	

	
	知识产权人员数
	

	企业有效知识产权情况（截至2023年底）
	（请说明每个类型知识产权的件数，如专利**件，商标**件）




2、 认定称号基本情况
	称号名称
	发证日期

	
	

	
	



[bookmark: _GoBack]三、申报单位意见我单位同意申报2023年国家知识产权示范企业、优势企业、北京市知识产权优势单位奖励，确认上述填报内容及所提供的材料真实、有效。我单位承诺将严格按照有关规定和要求承担相应责任，并配合接受监督和审计。

法定代表人（签字/签章）：       

       申报单位（公章）：
日期：     年    月  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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